
結   案 

營繕工程維護作業流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權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/確認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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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 

會計室 

1.由校務行政系統進入修繕申請系統 

1.依「營繕工程維護作業管理要點」辦理 

2.一般案件：7日（不含國定假日及例假日）， 

   但需待料及作業高度3公尺以上者除外。 

3.特殊狀況經辦員應於完成日前申請延長， 

    但須述明原因並知會申請人後，經總務處 

    營繕組長核准後得予延長完成期限。 


